供应商技术（服务）要求

为满足本部工会“六一”10岁至14岁职工子女参观活动开展，拟委托第三方进行服务，根据网公司《关于加强零星采购管理的通知》相关规定，制定供应商服务要求。
一 、服务内容与要求
1.根据名单提供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“伟大征程”和“多彩飞越”两个演出的预约服务，根据预约时间及场次出具观演票。
2.供应商需提供相应服务资质的证明。
3.不得将本服务工作转包或违法分包给第三方。
二、费用报价与支付
1.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“伟大征程”和“多彩飞越”两个演出的观演单价费用预算为14岁以下儿童券170元/人·张，成人券190元/人·张。
2.本次活动预计250人，其中14岁以下儿童125人，成人125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服务期内，供应商按实际观演人数提供观演人员名单，经核实确认后核算总费用，并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进行结算。

